认捐回执（自愿）

(本回执请于5月4日前以邮件反馈至85301487@qq.com)
	捐赠人（单位/组织）
	

	捐赠金额
	（  ）3000元     （  ）6000元     （  ）9000元
其它：                元 （请填写3000的倍数）

【备注：每名学生的资助标准为3000元，每人每学期500元，直至3000元发放完毕或该受助学生高中毕业时终止。提供捐赠证书、公益事业捐赠专用收据。】

	联系人
	
	手机
	


